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李佳玲　助理員
電話：02-2737-7847
傳真：02-2737-7924
電子信箱：chialing@nst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中山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6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綜字第1150042135A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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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會11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業審查完竣，審查結果請貴
機構總承辦人至本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系統「核定名冊」
處下載列印，並依核定補助總金額備妥領款收據函送本會
辦理請款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計畫執行期間為自115年7月1日至116年2月底，請確實依本

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
二、請轉知學生可至本會學術研發服務網以個人帳號密碼登

入，點選「執行中計畫」（核定補助者）/「歷年計畫查
詢」（未獲推薦者）項下之計畫名稱後，再點選「瀏覽申
請案審查意見表」查閱審查意見。

三、計畫經本會核定補助後應確實執行，除特殊情形並於執行
期間內檢具相關資料報經本會同意外，均不得變更執行期
限。

四、學生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1個月內，至本會網站線上繳交
研究成果報告，並可參加研究創作獎評選，逾期繳交及經
本會同意註銷或終止計畫仍繳交之報告，不列入研究創作
獎之評獎範圍，研究成果報告至遲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後3
個月內完成線上繳交。

五、請貴機構於計畫執行期滿後3個月內檢附收支明細報告表1
份函送本會辦理經費結報，如有結餘者，應如數繳回。

六、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相關表格，請至本會網站首
頁/學術研究/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/補助專題研究計畫/大專
學生研究計畫下載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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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機構（共120單位）
副本：本會自然處、工程處、生科處、人文處、綜合規劃處電 子 公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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